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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

唐五代举、选分途视角中的
开元礼科

赵　满

【提　要】唐德宗贞元二年 （７８６年），《开元礼》开始列入选举考试科目。设置开元礼

科的目的不仅在于选拔行政人才，更具文化传习的意义。在唐代举、选分途的原则下，贞

元五年始，应开元礼 科 的 前 资 官、出 身 人 和 无 出 身 的 白 身 分 别 赴 吏 部 和 礼 部 参 加 科 目 选、

贡举考试。但在中晚唐选举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选举人伪冒身份导致选举程序混乱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五代时期，包括开元礼科在内的经史 “五科”在礼部贡举中地位

提升，而吏部科目选中的 “五科”却消亡。
【关键词】开元礼科　选举制度　吏部科目选　礼部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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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唐代作为科举发展定型的重要阶段，相关研

究更是不胜枚举。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举士、选官一体，举、选在隋代开

始有所区分，至唐代正式分途。② 唐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３年），贡举自吏部移至礼部，由礼部侍郎掌

管，吏部专掌文官铨选、考课。而后吏部铨选除 “常选”之外，又设 “科目选”以选拔优异人才。③

中唐以后，科目选续有增设，其中不少科目是从吏部贡举移植而来。④ 《册府元龟·贡举部一·总序》
对唐代吏部科目选、礼部贡举科目及其制度规定有简扼概括，前辈学人多有引据，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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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代杜佑所撰 《通典》专 列 《选 举》一 典，总 结 历 代 选 举 制 度 沿 革 兴 替。宋 代 科 举 大 兴，北 宋 欧 阳 修 等 所 撰 《新 唐 书》始 著

《选举志》二卷，开正史 《选举志》之先河，自此以降，史家特重选举制度的记录。现代学人研究唐代选举制度，无论是官僚制

度通论性质的专著，还是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都对唐代选举尤其是科举制度论 述 颇 多。专 论 唐 代 选 举 制 度 者，又 以 傅 璇 琮 的

《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刘海峰的 《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吴宗国

的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宁欣的 《唐代选官研究》（台 湾 文 津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王 勋 成 的 《唐

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等为代表。近年，金滢 坤 的 《中 国 科 举 制 度 通 史·隋 唐 五 代 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５
年版）对唐代科举制度作了全面梳理。

参见 《唐代选官研究》，第７～１０页。

参见 ［日］松本明：《唐の选举制に关する诸问题———特に吏部科目选について》，《铃 木 俊 先 生 古 稀 纪 念 东 洋 史 论 丛》，日 本 山

川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９１～４１４页；黄正建：《唐代吏部科目选》，《史学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２２～２５页。
《唐代选官研究》，第８页。



有吏部科目，曰宏词、拔萃、平判，（官）皆吏部主之。又有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

经、开元礼等科，有官、有出 身 者，吏 部 主 之；白 身 者，礼 部 主 之。其 吏 部 科 目、礼 部 贡 举，
皆各有考官。大抵铨选属吏部，贡举属礼部。①

这段概述并不完全准确，如平判 （平判入等）不属吏部科目选，② 唐代贡举与科目选中并无九经

科等。③ 本文将着重关注 “有官、有出身者，吏部主之；白身者，礼部主之”的规定。据之，吏部科

目、礼部贡举虽科目重叠，但在应试者身份及其分属机构上严格分开，有官、有出身的选人赴吏部

考试，无官、无出身的举人赴礼部考试，“皆各有考官”，分开考试，分开录取。有关唐代选举制度

的先行研究，常援引此条为据。④ 实际上，对吏部科目选、礼部贡举之选举人身份的规定有一个演变

的过程，在具体运作中，选举人身份的混乱则更加突出。这涉及唐代选举制度的沿革变化，故有必

要做一番梳理。本文选取前人关注尚少的开元礼科作为个案，⑤ 对其设置、登科者仕进情况、应试人

身份规定的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进而论述在举、选分途原则下，包含开元礼科的吏部科目选诸科

在唐末五代时期的逐渐停废，以期对唐宋之际选举制度的演变有一点新的认识。

一、开元礼科的设置与登科者的仕进

《开元礼》玄宗开元二十年成书，“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 《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

所司行用之”。⑥ 自此 《开元礼》成为唐 代 国 家 祭 祀、行 政 运 作、社 会 生 活 等 方 面 的 礼 仪 准 则。⑦ 德

宗贞元二年，宰相刘滋兼判吏、礼二部，⑧ 是年六月开元礼科成为选举考试科目之一。⑨ 陈寅恪认为

“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

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瑏瑠 开元礼科正是在德宗朝崇尚文治的政治 文 化 之 下 增 设 的。
贞元二年六月 《举选人习开元礼诏》瑏瑡 对 《开元礼》的重要性及列为考试科目的原因进行了说明：

《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

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瑏瑢

至贞元二年，作为 “国家盛典”的 《开元礼》虽已行用半个世纪，却 “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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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３９，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９４页上栏。“官皆吏部主之”之 “官”疑为衍文。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９１页；刘后 滨：《唐 前 期 文 官 的 出 身 与 铨 选》，吴 宗 国 主 编：《盛 唐 政 治 制 度 研 究》，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５４、３５６页；陈勤娜：《唐代 “平判入等”考辩》，《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８５～１８８页。
《新唐书》卷４４ 《选举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５９页；《唐 六 典》卷２ 《尚 书 吏 部》考 功 员 外 郎 条，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２年

版，第４５页。赵匡的 《选举议·举人条例》对及第人授官情 况 有 明 确 的 建 议，提 及 一 经、两 经、四 经、五 经 及 第，没 有 九 经，

也可作为唐代不设九经科的佐证 （《通典》卷１７ 《选举五·杂议论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２４页）。

如宁欣认为：“按规定，吏部诸科虽与礼部贡举同名，考试内容及要求也相同，但是应举 （选）对象、主考官及及第后的处分区

别的 （得）极为清楚。”参见 《唐代选官研究》，第５７页。

上揭有关唐代选举制度尤其是吏部科目选的研究对此多有涉及，但管见所及，学界尚 无 专 文 对 开 元 礼 科 进 行 探 讨。另 参 见 刘 安

志：《关于 〈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９５～１１７页。
《旧唐书》卷８ 《玄宗本纪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９８页。

关于 《开元礼》的性质及是否行用，存有争议。参见刘安志：《关于 〈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

第３期，第９５～１１７页。
《旧唐书》卷１２ 《德宗纪上》贞元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５２页。
《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举》，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３９６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此条诏敕命名，参见 ［日］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４６页。
《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举》，第１３９６页。



及影响不广，这导致 《开元礼》疏远于官员日常政务和民众日常生活。从官方角度看，将 《开元礼》
列入选举考试科目，使修习 《开元礼》成为士子的仕进迁转之阶，不仅有助于 《开元礼》走出 “书

府”，得到推广，而且将收到 “移风固本，合正其源”之效。因此，开元礼科的设置，本身就具有统

一朝野礼仪、教化民众、塑造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与旨在选拔行政人才的某些选举科目相比，在政

治教化功能上似乎更为重要。吴宗国认为设立开元礼等经史科目的目的是， “免使这些学问成为绝

学，而不是为了从中选拔有才干的政治人才”。① 开元礼科登科士子获得的授官可以佐证吴说。《唐会

要·贡举中》开元礼举条载：

元和八年 （８１３年）四月，吏部奏：“应 《开元礼》及学究一经登科人等，旧例据等第高下，
量人才授官。近日缘校书、正字等名望稍优，但沾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踰年。若

无科条，恐长侥幸。起今已后，等第稍高，文学兼优者，伏请量注校、正。其余署 （习）《开元

礼》人，太常寺官有阙，相当注。通经 人，国 子 监 官 阙，相 当 者，并 请 先 授，以 备 讲 讨。如 不

情愿，即通注他官。庶几实有纪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阙人，亦请依此条限，使为常制。”敕旨

依奏。②

据上引，开元礼科和学究一经登科人，为了获授校书郎、正字，不惜逾越守选年限，长期等待官阙，
扰乱了吏部铨选纲纪。此次规定，除其中等第较高并文学出众者有资格注拟校、正官职外，其他人

必须按照常规铨选程序注拟授官，而且明确规定，开元礼登科者一般注拟太常寺官，通经者注拟国

子监官，除非不情愿才 “通注他官”，往年积累的 “坚待 （校、正）员阙”者亦照此规定办理。按太

常寺 “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③ 开元礼登科者自然是礼乐、郊庙、祭祀等领域的专家，授

予太常寺官职最为合适，这也反映了开元礼科在登科者的任用上强调 “专业对口”，亦即上揭吴氏所

称此科之设旨在传习、行用 《开元礼》，从而和其他考试科目的设置目的显有不同。
《旧唐书》保存了几个开元礼登科士人的仕进案例：

（程异）明经及第，释褐扬州海陵主簿。登 《开元礼》科，授华州郑县尉。
（辛秘）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 《五经》 《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

安尉。
（丁公著）年二十一，《五经》及第。明年，又通 《开元礼》，授集贤校书郎。④

程异贞元末被 “擢为监察御史”，此前又履任华州郑县尉、同州·河中府幕僚，我们推测程异开元礼

登科大约在贞元中期。程异明经及第，开元礼登科，却是 “精于吏职，剖判无滞”，专精钱谷盐铁之

事，是中唐时期成绩突出的财政专家。他历任职事多与财政赋税相关，后官至宰辅。辛秘出身儒学

世家，“得入仕以业儒书”，⑤ 贞元年间开元礼登科，礼学造诣深厚，“其学于礼家尤洽”，⑥ “当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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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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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９６页。
《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举》，第１３９７页。“其余署 《开元礼》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会要》“署”作 “置”（台湾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０７册，第１６７页上栏），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钞本 《唐会要》作 “习”（牛继清校正：《唐会要校正》

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９８页），当 从 乾 隆 钞 本。 “庶 几 实 有 纪 律 可 守”，原 文 作 “庶 名 实 有 名，

纪律可守”，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会要》改 （第１６７页上栏）。
《唐六典》卷１４ 《太常寺》，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９４页。
《旧唐书》卷１３５ 《程异传》、卷１５７ 《辛秘传》、卷１８８ 《孝友·丁公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７３７、４１５０、４９３６页。
《全唐文》卷６８２牛僧孺 《昭义军节度使辛公神道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９７９页上栏。
《新唐书》卷１４３ 《辛秘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６９６页。



其达礼”。① “高郢以唐制尽将礼乐委博士，奏乞用公”，② 后以祠部、兵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既而

“山陵及郊丘二礼仪使皆署为判官”。③ 可以说辛秘是当时著名的礼官。丁公著二十一岁五经及第，次

年开元礼登科，获授集贤校书郎，先后迁任太子文学兼集贤殿校理、集贤直学士、充太子、诸王侍

读、兼集贤殿学士等文学官职。丁公著大和六年 （８３２年）卒，终年六十四岁，开元礼登科时年二十

二，可推知，他开元礼登科授官的时间为贞元六年。在穆宗即位以前，丁公著任驾部员外郎、兼集

贤直学士时，穆宗把他 “诏居禁中，询访朝典”，“公著陈情，词意极切”，看来他精通 “朝典”，这

与早年修习经学，深通 《开元礼》有关。
开元礼登科的程异、辛秘、丁公著有几个共同点：一、开元礼登科时间都在贞元年间；二、参

加开元礼科之前均已任官或已有出身；三、都经历过明经 （或五经）及第；四、登科后获授之华州

郑县尉、华原尉、集贤校书郎，都是为士人看中的清美之官。正史中难觅贞元以后开元礼登科者的

踪迹，大概是开元礼科出身者相对较少，且多仕宦不显的缘故；程、辛、丁三人都在有出身或作为

前资官的前提下参加开元礼考试，属吏部科目选范畴，有别于礼部贡举科目；三人皆有明经 （五经）
及第经历，参加开元礼考试，更有优势；三人的释褐官优于一般士人，这正是科目选登科的优势所

在。值得注意的是，授官无一是太常寺官，与其后元和八年敕所规定的授官通例不尽相同。
刘安志搜罗开元礼登科个案，除上述三人外，还有裴乂、杜辇、林勖、刘全交、罗修古、柏廷

徽、李涪等。④ 据墓志资料，还可补史□、孙愿二例。⑤ 其中有明确任官经历的裴乂、杜辇、林勖，⑥

仕宦均较显达。罗修古、柏廷徽、史□、孙愿等，名不见经传。⑦ 《登科记考·附考·诸科》考裴乂、
杜辇、罗修古登科事，⑧ 只言片语，不足以恢复开元礼科全部面貌，登科士子授官情况亦难获知。开

元礼登科士子仕途难与进士、明经等科相提并论，这体现了 《开元礼》难称普及，又表明开元礼科

在选举考试科目中比较小众。这与开元礼科旨在传习经典、塑造意识形态而非选拔政治人才的目的

不无关系。

二、开元礼科之选举人身份问题

《通典·选举三》载上揭贞元二年 《举选人习开元礼诏 （敕）》：

自今以后，其诸色举选人中，有能习 《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集。
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放及第，以下不在

放限。其有散试官能通者，亦依正员例处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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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旧唐书》卷１５７ 《辛秘传》，第４１５０页。
《全唐文》卷６８２牛僧孺 《昭义军节度使辛公神道碑》，第６９７８页下栏。
《旧唐书》卷１５７ 《辛秘传》，第４１５０页。

刘安志：《关于 〈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０８页。
《唐故彭城刘夫人墓志铭并序》撰者署名 “前乡贡开元礼史□”（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会昌 三五，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３６页）；同书大中一 三 《有唐故下邳郡林夫人墓志并序》，第２３３０页。

分见于元稹：《元稹集》卷５５ 《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中大夫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

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裴公墓志铭》，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８９、５９０页；李光：《庄简集》卷１８ 《杜府君墓志铭》，清乾隆翰

林院钞本；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２６ 《人物类一》，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１２页。
《十国春秋》卷８４ 《罗隐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１７页；《文苑英华》卷９４６ 《仓部柏郎中墓志铭》，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版，

第４９７６页上栏。

徐松：《登科记考》卷２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１２、１１１３页。
《通典》卷１５ 《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５８页。“其有散试官能通者”，《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

举》“散试官”作 “散官”（第１３９７页），《宋 本 册 府 元 龟》卷６４０ 《贡 举 部·条 制 二》作 “试 散 官” （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８年 版，第

２１０４页下栏），今从 《通典》。原文标点为 “其有散、试官能通者”。散、试二字间是否点断，学界莫衷一是。若点断，“散、试

官”指 “散官”和 “试官”，二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官衔；若不点断，则是将 “散试官”视为不同于 “散官”、“试官”的另一种

特殊官衔。此问题较复杂，拟另撰文探讨。此处从不点断说。



修习 《开元礼》的 “诸色举选人”皆可以参加考试，这包括了无出身的 “举人”、有出身有官的
“选人”两种不同身份，还有较特殊的 “散试官”。开元礼科举人处分和 “一经”相同，一经即学究

一经，① 一经取士正式以制敕形式确定下来在代宗宝应二年 （７６３年）。② 《开元礼》地位和一经相当。
赵匡 《选举议·举人条例》建议对举人依出身不同授官，其中 “一经及第人，选日请授中县尉之类；
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上县尉之类”。③ 一经及第授官在所有及第人中是最低的。赵 匡 上 《选 举 议》
时为洋州刺史，在大历年间，早于贞元。④ 这个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经科的地位较低。开元礼科

举人待遇又与一经相同。上揭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文，把开元礼和学究一经登科者归为一类，二者

都较难授校、正，也可反映贡举科目中开元礼科地位较低。而选人开元礼科登科后，“不限选数，许

集”情况与举人不同。举人、选人登科后待遇不同，但贞元二年 《举选人习开元礼诏》似乎没有明

确规定举人、选人分赴礼部、吏部参加开元礼科考试的规定，这和唐代举、选分途的原则不无抵牾。
因此三年后，正式实施三礼举时，着重对举人、选人分开考试进行了强调。《通典·选举三》载贞元

五年五月敕文：

自今以后，诸色人中有习 《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

例，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择精

通经术三五人闻 奏，主 司 与 同 试 问。义 策 全 通 为 上 等，特 加 超 奖；大 义 每 经 通 二 十 五 条 以 上，
策通两道以 上 为 次 等，依 资 与 官。如 先 是 员 外、试 官 者，听 依 正 员 例。其 诸 学 生 愿 习 《三 礼》
及 《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常式。⑤

按 《唐会要·贡举中·三礼举》《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所载此敕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但系

时不同，前者为贞元九年五月二日，后者为贞元九年，据考，应准 《通典》为贞元五年。⑥ 该敕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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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唐书》卷４４ 《选举志上》，第１１５９页。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２８页。
《通典》卷１７ 《选举五·杂议论中》，第４２４页。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２０９，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３５页。
《通典》卷１５ 《选举三·历代制下》，第３５８、３５９页。
《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三礼举》载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内容除多出开首外，与此条基本相同 （第１３９７、１３９８页）。《宋本

册府元龟》卷６４０ 《贡举部·条制二》载贞元九年诏，内容最详细，篇幅比 《唐会 要》多 出 不 少，可 断 定 《唐 会 要》裁 剪 颇 多，

但 《宋本册府元龟》未详及月日 （第２１０４页下栏、２１０５页上栏）；《唐大诏令集》卷１０６载贞元 《条流习礼经人敕》内容与 《宋

本册府元龟》同，未及年月 （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５０页）。《全唐文》卷５２载为 《令应选人习三礼诏》，内容同 《宋本册府

元龟》《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６８页下栏）。这里出现了一个 问 题，即 该 诏 敕 是 贞 元 五 年 五 月 还 是 贞 元 九 年 五

月颁布。《通典》同处载三条敕文，分别系时贞元二年六月 （即上揭 《举选人习开元礼诏》）、贞元五年五月 （即此条）和贞元九

年五月 （与开元礼科相关），不大可能将九年与五年混淆。《旧唐书》卷４４ 《职官志四》五经博士条注：“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

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 又 置 五 经 博 士。检 年 月，未 获 也。”（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５年 版，

第１８９２页）《旧唐书》载贞元五年一月置三礼科和开元礼科，可作为 《通典》贞元五年说的佐证。值得注意的是，《通典》所载

贞元九年五月敕又见于 《唐会要》卷７６ 《贡举中·开元礼举》，《唐会要》系时又具体至九年五月二十日，且此敕又与前揭 《宋

本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所载贞元九年 《条流习礼经人敕》的一部分完全相同。若承认上述 《唐会要》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

与 《宋本册府元龟》贞元九年诏 （《唐大诏令集》的 《条流习礼经人敕》）为同一条，仅内容简省，且缺少 《通典》贞元九年五

月敕 （《唐会要》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之内容，会发现诸书成书先后与对此条系时之间的关系。《唐会要》于宋太祖建隆二

年 （９６１年）正月进呈 （《唐会要·提要》，第１页），其有关贞元年间的记载当依苏冕所撰的４０卷 《唐会要》；《册府元龟》编成

于大中祥符六年 （１０１３年）（《宋本册府元龟》之 《影印说明》，第１页）；《唐大诏令集》脱稿于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唐大诏

令集》之前言，第５页）。《唐会要》系时为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最详；《册府元龟》系时贞元九年五 月，次 之；《唐 大 诏 令 集》

仅记贞元，最简。可以看出，成书时间越晚，系时越模糊。 《唐 大 诏 令 集》对 其 他 诏 敕 的 时 间 记 载 都 比 较 详 细，甚 至 精 确 到 月

日，而此条系时如此模糊，其对贞元五年、九年也有疑惑。据 上 推 测， 《通 典》系 时 贞 元 五 年 五 月 是 成 立 的，而 贞 元 九 年 五 月

《条流习礼经人敕》是对四年前的诏令的重申和强化，《唐会要》所见贞元九年五月二 十 日 敕，疑 将 二 日 误 为 二 十 日，实 为 《条

流习礼经人敕》之一部分。据此，三礼正式成为举、选考试科目是在贞元五年，而非贞元九年。



礼科以及开元礼科及第标准、考官、身份限制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提出 “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

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贞元九年 《条流习礼经人敕》对此进行重申，并把开元

礼科也纳入其中：

其习 《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以上，策两

道以上为次等；馀一切并准 《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①

贞元九年规定开元礼科考试的内容与贞元二年创置时相同，等第判定和处分情况则有所区别。贞元

九年的 “上等”对应贞元二年的 “全通者超资与官”，“次等”对应 “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

放及第”，但贞元九年的及第标准提高了一些。贞元二年的 “次等”者 “放及第”，“及第”专指贡举

举子通过考试。② 所以，贞元二年敕在划分等第时，将 “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有出身、有官

的选人列入 “及第”的举人范畴。“放及第”是礼部之职权，似可说明贞元二年应开元礼科的举人和

选人皆在礼部考试。贞元九年的等第划分明确为上等、次等 （应当还有下等），不以是否 “放及第”
作为士子的待遇，表明了考试已分属礼部、吏部，“放及第”与否已无法涵盖吏部选人。这与开元礼

科依三礼举例，分吏、礼二部考试的规定完全相合。可以说，自贞元九年之后，开元礼科才正式分

属吏部科目选、礼部贡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贡举及科目选之科目增多，伪冒身份参加选举考试的问题日益凸显。大和元

年 （８２７年）十月中书门下奏 （《全唐文》命名为 《请定科目选官事例奏》③）：

应礼部诸色贡举人及吏部诸色科目选人等，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只合于礼部

应举。有出身、有官，合于吏部赴科日 （目）选。近年已来，格文差斥，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
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④

无出身的白身和带散试官头衔以及乡贡士子这些本来应该参加礼部贡举的举子，为了能够尽快做官，
去吏部参加科目选。这导致注拟授官之时，有司不知按照什么规定来操作。宁欣认为 “有白身及用

散试官，并称乡 贡 者”是 指 藩 镇 幕 僚。⑤ 贞 元 二 年，散 试 官 参 加 开 元 礼 科 考 试 “依 正 员 例 处 分”⑥，
享有等同于正员官 （任满罢官的前资官）的权利。但大和元年，散试官却丧失了参与吏部科目选开

元礼考试的权利， “其 有 宏 辞、拔 萃、 《开 元 礼》、学 究 一 经，则 有 定 制，然 亦 请 不 任 用 在 散 试 官

限”。⑦ 甚至制举考试也不准士子以散试官头衔参加，散试官必须以白身身份赴试。白身人混入科目

选之中，既因 “格文差误”而 “无格例”可守的制度漏洞而导致，也有吏部在审核应选人身份和考

试资格中执行不力的原因。
大和元年 《请定科目选官 事 例 奏》对 三 礼、三 传 等 科 目 应 试 者 身 份 和 处 分 进 行 了 明 确 的 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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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通典》卷１５ 《选举三·历代制下》，第３５９页。又见于 《唐大诏令集》卷１０６ 《条流习礼经人敕》，第５５０页；《宋本册府元龟》

卷６４０ 《贡举部·条制二》，第７６７９页。
《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选 未 满 而 再 试，判 为 拔 萃 于 吏 部，或 就 制 举 而 中，

方谓之登科。”（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８页）
《全唐文》卷９６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０２８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３１ 《铨选部·条制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３６页上栏；《唐会要》卷７７ 《贡举下·科目杂录》除个

别字词出入外，余略同 （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４０１页）。
《唐代选官研究》，第５１、５２页。

贞元二年 《举选人习开元礼诏》，《通典》卷１５ 《选举三·历代制下》，第３５８页。
《唐会要》卷７７ 《贡举下·科目杂录》，第１４０１页；《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３１ 《铨选部·条制三》阙 “《开元礼》”，余同 （第２０３６
页上栏）。



却未及开元礼和学究一经，① 大概开元礼和学究一经原有定制。大和元年对吏、礼二部重叠科目的选

人举人身份、考试程序、等第待遇进行明确规定的三年后，又将这些科目移至吏部考试。大和四年

十月中书门下 《请应诸科目并就吏部考试奏》② 曰：

应 《开元礼》、学究一经、二礼 （笔者 按：疑 为 三 礼）、三 史、明 习 律 令 科 人 等，准 大 和 元

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散试官及白身人，并于礼部考试；其有出身及有官人，并吏部赴科目选者，
凡是科目本合在吏部试，自分两处考试，每处皆别与，人数转多，事理非便。臣等商量，坐准

前吏部收试，其诸节目，并准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勅处分。③

此奏仅见于 《宋本册府元龟》及 《全唐文》，可能错讹较多，颇难理解。但大体上表明了将吏、礼二

部共有的开元礼、学究一经、三礼、三史、明习律令等科目并于吏部考试的设想。最终是否按此奏

执行，不得而知。按照此奏的说法，这些科目本属吏部，后分两处考试，导致了考试程序上的混乱，
“事理非便”。但开元礼等科从来都不单单属于吏部科目选，合并于吏部考试恐怕有违唐代举、选分

途的原则。上此奏时，正值中枢政局尤其是中书门下为牛党占据，④ 力行革除李党之时，不知此奏是

否与牛党执政有关。

三、唐末五代开元礼科的命运———兼论吏部科目选经史诸科的消失

在唐代选举诸科中，开元礼科地位不比贡举进士、明经科以及科目选宏词、拔萃科，但不能否

认它在选拔礼学人才上的积极作用。即便在考试程序、身份限制等诸多方面时有变更的情况下，开

元礼科等科目仍 有 一 定 的 发 展。到 了 大 中 十 年 （８５６年），包 括 开 元 礼 在 内 的 诸 多 科 目 已 “取 人 颇

滥”，因而当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停开元礼等九科：

据礼部贡院见置科目内，《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法、算、童子等九

科，近年取人颇 滥，曾 无 实 艺 可 采，徒 添 入 仕 之 门。须 议 条 流，俾 精 事 业。……其 前 件 九 科，
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权停三年，满后，至时，赴科试者，令有司据所举人先进名，令中

书舍人重覆问过。⑤

这些名目繁多的科目停罢之后，贡举科目只剩下明经、进士，其目的自然是减少 “入仕之门”，整顿

选举秩序。贡举中开元礼等科并罢，但吏部科目选的这些科目是否也同时停试，此处未及，按理应

该也一并停止三年。
迟至后唐同光四年 （９２６年），开元礼同三礼、三传、三史、学究一经被统称为 “五科”。⑥ “五

科”应举人数增多，成为贡举中的重要科目，五科举人提出了增加放选举人名额的要求：
（后唐同光）四年正月，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进状言： “伏见新定格文，三礼、三传，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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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３１ 《铨选部·条制三》、卷６４１ 《贡举部·条制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３６页上栏、２１０７页上

栏。此条 《册府元龟》与 《唐会要》略有差异，今从 《册府元龟》。

此奏命名见 《全唐文》卷９６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０３２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４１ 《贡举部·条制三》，第２１０７页下栏。

大和三年吏部尚书李宗闵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为中书侍郎；四年正月牛僧孺 为 兵 部 尚 书、同 平 章 事，二 者 是 牛 李 党 争 中 牛

党的领袖。同年九月，曾举荐李德裕为相的裴度出为山南东道 节 度 使。 《新 唐 书》卷６３ 《宰 相 表 下》，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５年 版，第

１７２０、１７２１页。
《唐会要》卷７７ 《贡举下·科目杂录》，第１４０１、１４０２页；《旧唐书》卷１８下 《宣宗本纪下》略同 （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３４
页）。

金滢坤：《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 “五科”考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４０页。



只放两人。方今三传，一科五十馀人；三礼三十馀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
逐年又添初举，纵 谋 修 进，皆 恐 滞 留。臣 伏 见 长 庆、咸 通 年 放 举 人，元 无 定 式，又 同 光 元 年 春 牓，
亦是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

朝廷下敕 “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① 即恢复到同光元年十三人的及第规模。这份进状没有

提到开元礼科，而且仅是礼部贡举 “五科”情况，未及吏部科目选之 “五科”。四年之后的明帝长兴

元年 （９３０年）五月罢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八月敕又重申此令：

今后吏部所应宏辞、拔萃，宜并权 停。其 贡 院 据 见 应 进 士、九 经、五 经、明 经 并 五 科、童

子名外，其馀诸色科名，亦宜并停。②

宏词、拔萃是吏部科目选中最重要的科目，此时也停罢。此敕未提及吏部是否还有开元礼等科，大

概长兴元年前包括开元礼在内的吏部科目选，仅剩宏词、拔萃二科。后晋天福五年 （９４０年）四月，
“明经、童子、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③ 礼部贡举科目仅剩下进士、九经、五经

及 “五科”了。
五代时期，礼部贡举之 “五科”更受重视，地位颇高，甚至在多科停罢之际，贡举 “五科”亦

仍存留不曾废除。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涉及 “五科”的诏敕奏文，并不言及其在吏部科目选中的情

况，似吏部科目选中已无 “五科”。可举一例为证。后唐天成二年 （９２７年）中书奏文谈及，前进士

王蟾摄深州司功参军离任 之 后，应 宏 词 科，而 宏 词、拔 萃 “伏 自 近 年 已 来，无 人 请 应，今 详 格 例，
合差考官二人。又缘只有王蟾一人独应，铨司未敢悬便奏请差官者”。作为前资官，王蟾参加宏词科

考试，理应 “铨司”即吏部遣考官二人掌管考试，可是当时 “近年已来，无人请应”，朝廷最初的处

理方式是 “宜令礼部贡院，就五科举人考试者”。中书省似又察觉上述处分有违选举旧规，又据 《太

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 （应是据上举大和元年 《请定科目选官事例奏》所下之敕文），重做处理：
“若应宏拔，例待南曹判成，即是科选选人事理，合归吏部，况缘五科考试官，只考学业，难于同考

宏词者。”结果 “王蟾宜令吏部准往例差官考试”。中书省初判王蟾赴礼部参加举人所参加的五科考

试，表明吏部科目选已无五科考试存在。不仅于此，地位最重的宏词、拔萃科在当时虽未废除，也

已多年无人应考。中书奏文又援举 《登科录》后梁开平三年 （９０９年）宏词科事例，“伏缘近年别无

事例，今检 《登科录》内，于伪梁开平三年，应宏词科二人，前进士余渥、承旨舍人李愚，考官二

人，司勋郎中崔景、兵部员外郎张贻宪者”。④ 可证明开平三年之后，已无人参加吏部科目考试。三

年后的明帝长兴元年，宏词、拔萃正式停罢，正是吏部科目选考试无人应试、日渐废弛的制度反应。
不难看出，五代时期吏部科目选处在衰退的趋势中。长兴元年宏词、拔萃的停废，标志着吏部

考试职能的消失。吏部科目选中包括开元礼在内的 “五科”考试，在五代时期已不再举行。与此相

反，礼部贡举之 “五科”的地位则不升反降，成为选举考试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吏部考试职能的

逐渐废弛，转以选任文官的审核、铨叙作为主要职能，标志着唐宋之际吏部职能的转型。⑤

四、结语

唐贞元二年，作为 “国家盛典”的 《开元礼》，被列为选举考试科目，这是推行 《开元礼》，使

之成为国家与社会诸层面礼仪生活的基本准则的重要举措。从参与规模、授官情况来看，开元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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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４１ 《贡举部·条制三》，第２１１１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４２ 《贡举部·条制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１５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４２ 《贡举部·条制四》，第２１１７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６４１ 《贡举部·条制三》，第２１１１页下栏。

参见宁欣：《唐代举士与选官的分合》，《唐史识见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９页。



在唐代选举诸科中，地位不及贡举中的进士、明经等科和科目选中的宏词、拔萃科。开元礼科的实

施，并非以单纯的选拔行政人才为目的，主要是为了将 “不列学科，藏在书府”的 《开元礼》推广

至官民诸阶层，以至于统一朝野礼仪、教化民众、塑造意识形态。
贞元二年开元礼 科 设 置 时，未 对 举 人、选 人 分 赴 礼 部、吏 部 考 试 的 程 序 作 出 明 确 规 定。举 人、

选人因有无出身之别，所获处分待遇不同，又因待遇不同而引发了举、选人伪冒身份参加考试。贞

元五年五月提出 “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的规定，贞元

九年 《条流习礼经人敕》又明确举、选二分的考试程序，标志着开元礼科正式分属礼部贡举和吏部

科目选，这符合唐代举士、选官二分的原则。但在选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举选人身份审查、考试

分属机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时至五代，包括开元礼科在内 的 经 史 “五 科”在 礼 部 贡 举 中 地 位 提 升，即 便 明 经 等 重 要 科 目

被废止，其依然存留在选举科目中。而与此相反，伴 随 着 吏 部 科 目 选 地 位 日 趋 下 降，多 年 无 选 人

应试，“五科”消失于五代时期吏部科目选考试中。后唐长兴元年宏词、拔萃的 停 罢，标 志 着 吏 部

科目选这一重要选官途径的废弛。吏 部 考 试 职 能 的 废 弛，是 唐 宋 之 际 吏 部 职 权 被 侵 夺，职 能 发 生

转变的反映。
考察开元礼科设置的目的及其 对 登 科 士 人 仕 进 的 影 响、选 举 制 度 实 际 运 作 中 举 选 人 的 身 份 以

及包括开元礼科在 内 的 经 史 诸 科 的 兴 衰 存 亡 等 问 题，对 于 从 细 部 观 察 唐 五 代 选 举 制 度 变 迁 不 无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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